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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 还 需 要 在 合 并 财务 报 表 工作底 稿 中 做 进 一 步的

调整处理（下面的调整只是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上 进

行，并不需 要 在 投 资企 业 的账面上 反 映）。即 ：如果是 逆

流商品销售，因该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的影响体 现在投

资企业持有的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当中，故应在合并财务

报 表工作底稿中编制以下调整 分录（假定为逆流销售的未

实现销售利润而不是销售亏损）：

借 ：长期股权投资— 损益调整

 贷 ：存货、固定资产等

如果是顺流商品销售，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该未实现

内部 交易损 益 应 在个别报 表已确认 投资收 益的基 础 上 进

行以下调整 ：

借 ：营业收入

 贷 ：营业成本

        投资收益

5. 追加投资导致成本法转换为权 益法的处理。

当追加投资导致成本法转换为权 益法时，在目标一下

通常应当进行 追溯调整，而在目标二下则需要比较分步实

现 企 业合 并 的处 理 方 法 进 行处 理。考虑 到 我 国 会 计准则

中主要将权 益法视同为一种单行合并法，因此，对投资企

业 追 加 投资导致成 本法转换为权 益法的会 计处 理同分 步

实现企业合并的处理方法类似。

应当指出的是，当被 投资单位存 在 超额 亏损时，考虑

到公司的有限责任，投资企业通常只需要将长期股权投资

的金 额 减 记为 0，在 这 种 情况下，目标 一和目标 二都 难以

实现。同样，当投 资企 业 和 被 投 资单位存 在 交 叉 持股 时，

权 益法设定的目标不同，其运用的步骤也会存在差异。■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

	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）

责任编辑	武献杰

处 置已计提减值准备资产的情形主要有出售、非货币

性资产 交 换、将 减值资产用于债务重组、报 废等，在 此 过

程中应 正 确 处 理 会 计与 税 务 处 理 之 间的差异。本 文 分 别

不同情况进行分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出售或报废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

企业处 置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各项资产，按照会 计 制度

规定，其处 置损 益计入当期损 益，计算公式为 ：处 置资产

计入利润总额的金额 = 处 置收入－ [ 按 会 计规定确定的资

产成 本 ( 或 原价 ) －按 会 计 规 定计提 的累计折旧 ( 或 累计

摊销额 ) －处 置资产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余额 ] －处 置 过 程

中发生的按 会 计规定计入损益的相关税费 ( 不含所得税 )。

按 照 税 法 规 定，处 置 资 产 计入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的 金 额 = 处

置 收 入－ [ 按 税 法 规 定 确 定 的资 产成 本 ( 或 原价 ) －按 税

法规定计提的累计折旧 ( 或累计摊销额 )] －处 置过程中发

生 的 按 税 法 规 定 可扣除 的相 关 税费 ( 不含所 得 税 )。纳 税

调 整 金 额＝处 置 资产计入 应 纳税 所 得 额的金 额－处 置 资

产计入利润总额的金额。

在处 置减值资产并转销减值准备时，首先应检查以前

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时的相关税 收政 策与纳税调 整情

况，进而正确判断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关系，才能

作出准确的纳税调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例 1 ：A 公司 2008 年度将一笔债权性资产 转 让给 B 公

司，转 让 价 款 为 800 万元，该 项 债 权性 资 产历史 成 本为 1 

500 万元，已提取坏账准备 500 万元。A 公司会计处理为 ：

借 ：银行存款                8  0 0 0 0 0 0

 坏账准备                5  0 0 0 0 0 0

 营业外支出             2  0 0 0 0 0 0

 贷 ：债权性资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 0 0 0 0 0 0

如 果 A 公司以前年度 提 取 坏 账准 备 时已 全 额 作 纳 税

调增，则债权性资产的计 税 基 础为 1 5 0 0 万元，转 让 所得

为 ：8 0 0 － 1 5 0 0 = － 70 0（ 万元），应作 纳 税 调 减 5 0 0 万

元，对 应 于 提 取 减 值 准 备 时 所 产 生 的 时 间 性 差 异，同 时

与 账面 转 销的减 值准 备 金 额 相 等。如 果 A 公司以前年度

资产减值准备会计与税务处理

差异分析（三）
高允斌  吴明泉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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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取坏账准 备 时，税 法允许其 在 税前 扣除 7. 5 万元，纳税

调 增 额 为 49 2 . 5 万元，则 转 让 时债 权性 资 产 的 计 税 基 础

为 ：1 5 0 0 － 7. 5=1  49 2 . 5（ 万元），转 让 所 得为 ：8 0 0 －

1 492 .5= － 692 .5（ 万元），应作 纳 税 调 减 492 .5 万元，同

样对应于提取减值准备时所产生的时间性差异，但与账面

转销的减值准备 金额不等。

对于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长期资产，会 计核算时应按计

提减值准 备后的账面 净 值 重 新 计 算折旧（摊 销）率 和折旧

（ 摊 销）额。而根 据 税 法 规 定 的基 本 原 则，应 按 计 提 减值

准 备前的计 税 基 础 确定可 税前 扣除 的 折旧（ 摊 销）额。在

出售或报废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时，资产的账面价值与

计 税 基 础 不等，而 这一 差 额 与 账面 转 销的减值准 备 金 额

亦非对等关系，这是纳税调整时应予特别注意的地方。

例 2 ：A 公司于 2 0 07 年 12 月购置一成套机器设备，原

值 1 0 0 0 万元，按 10 年计提 折旧，为 简化起 见，不 考虑净

残值。2 0 08 年末，A 公司对 该 机 器设备提取减值准 备 18 0

万元，2 010 年 6 月，A 公司将该机器设备对外出售，出售价

格为 50 0 万元，假设不考虑税费。

1. 2 0 08 年折旧额为 10 0 万元，会 计与税务处 理之间无

差异。

2 . 2 0 08 年末，A 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：

借 ：营业外支出（或资产减值损失）       1  8 0 0 0 0 0

 贷 ：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8 0 0 0 0 0

年度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，应作纳税调增 18 0 万元。

3.2009 年该机器设备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为 ：（1 000 －

180 － 100）/9=80（万元）

借 ：制造费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0 0 0 0 0

 贷 ：累计折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0 0 0 0 0

2 0 09 年度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，税前扣除折旧为 ：

（1 0 0 0 － 10 0）/9=10 0（万元）。

当年可作纳税调减 2 0 万元。

4.2010 年上 半 年 计 提 折 旧 为 ：（1 000 － 180 － 100 －

80）/8/2=40（万元）

借 ：制造费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0 0 0 0 0

 贷 ：累计折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0 0 0 0 0

截至 2010 年 6月30 日，该机器设备账面价值为 ：1 000 －

180 － 100 － 80 － 40=600（万元）。

5. 出售该机器设备时 ：

（1）借 ：累计折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2 0 0 0 0 0

    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          1  8 0 0 0 0 0

        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              6  0 0 0 0 0 0

       贷 ：固定资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0 0 0 0 0 0

（2）借 ：银行存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营业外支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贷 ：固定资产清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0 0 0 0 0 0

由于季度预缴 企业所得税时，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不

作纳税调增，故出售该台机器设备的计税基础为 ：1 000 －

100 － 80 － 20 － 40=760（ 万 元 ），应 税 所 得 为 ：500 －

760= － 260（万元）。

2 010 年 度，出 售 该 项 固 定 资 产 的 纳 税 调 整 额 = －

260 －（－ 10 0）= － 160（ 万 元 ），即 纳 税 调 减 160 万 元。

此时切不可按账面冲销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8 0 万元作纳

税调 减，因为在 2 0 09 年度，企 业已 通 过 对 会 计折旧与 税

前 扣除 折旧额 之间的差 额 转回了因提取减值准 备所 形成

的时间性 差异 2 0 万元，2 010 年度 只能 对尚未 转回的时间

性 差异 160 万元作纳税调减。而企业所得税年度 纳税申报

表 附表十《 资产减值准 备项目调 整明细表》的填报说明中

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

二、非货币性资产交换

企业 进行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时，换出资产如果已计提

减值准备，则无论非货币性资产按账面价值还是按公允价

值计 量，都应 转销已提取的资产减值准备。非货币性资产

交换与资产出售相比，存在对换入资产确定计税基础的问

题，进而影响到日后资产折旧（摊销等）方面的纳税调整。

例 3 ：A 公司于 2 0 09 年 12 月，用一批机器设备与 B 公

司 置 换一 处 房 产，机 器 设 备原 值 3 0 0 0 万元（ 假 设与 初始

计 税 基 础 无 差 异），已计 提 折 旧 50 0 万元（ 假 设 会 计与 税

收之间无差异），2 0 08 年末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2 0 0 万

元，且年度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已作纳税调增，换 入房

产公允价值 2 60 0 万元。

1. 如果对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 按账面价值计 量，则 A 公

司会 计处理 ：

（1）借 ：累计折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               2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贷 ：固定资产— 机器设备               3 0  0 0 0 0 0 0

（2）借 ：固定资产—房屋                23  0 0 0 0 0 0  

           贷 ：固定资产清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 0 0 0 0 0 0

在 纳税处 理方面，对于换出房产作 视同销售处 理，视

同销售所得 =2 60 0 －（3 0 0 0 － 50 0）=10 0（万元），对于

换 入房产的计税基础应按 2 60 0 万元确定。在 A 公司未来

若干年对房屋进行折旧的期间内，因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

不一致而应累计 纳税调减 2 60 0 － 2 3 0 0=3 0 0（万元），它

对应于 2 0 08 年度因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而作纳税调增

额 2 0 0 万元，以及 2 0 09 年 视同销售所 得 10 0 万元，转回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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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时 间 性 差 异。因 此，A 公司 在 2 0 09 年 度 不 得 因 会 计核

算中转销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 0 0 万元，便不加分析地作

纳税调减，否则就会导致重复调减而少交税款。

2 . 如果对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 按公允价值计 量，则 A 公

司会 计处理为 ：

（1）同上（1）。

（2）借 ：固定资产—房屋                26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贷 ：固定资产清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      营业外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0 0 0 0 0 0

如上 所 述，处 置固定资产 的计 税 所 得为 10 0 万元，故

当期应作纳税调减 2 0 0 万元。

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，在会 计处理以账面价值计量

的情况下，转销资产减值准备 并不影响当期损 益，故不 可

简单 地 按 账面 转 销的资产减值准 备 作纳 税调减 ；而在会

计处理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情况下，转销资产减值准备影响

当期损益，故可将尚未转回的时间性差异作纳税调减。

三、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债务重组

原 会 计准则 和《 企 业会 计 制度 》规 定，以 非货币性 资

产抵偿债务时，非货币性资产账面价值与抵偿债务账面价

值 之差计入资产公积，在会 计处 理时，应 转销已计提的资

产减值准备。新 会 计准则规定，以非货币性资产抵偿债务

的，债务人 应分清债务重组 所 得 与资产 转 让损 益的界限，

并在 重 组 当期 确 定 损 益。资产 转 让 损 益 是 指 抵债 的非货

币性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。债务重组利

得 是 指 重 组债务的账面价 值 超 过 抵债资产公允价 值 的部

分。在会 计处理时，应转销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。《财政

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 重组 业务所得税处 理若 干问题

的 通 知 》（ 财 税 [2 0 09]59 号）规 定，企 业债 务重 组 税 务 处

理区分不同条 件 分别适 用一 般 性 税务处 理 规定和特 殊 性

税 务 处 理 规 定，本 文 暂 按 一 般 性 税 务 处 理比 较 分析涉及

减值准备的纳税调整方法。

例 4 ：A 公司以一机器设备抵偿其所欠 B 公司债务 2 000

万元，机器设备原值 2 000 万元（假设与初始计税基础无差

异），已计提折旧 500万元（假设会计与税收之间无差异），计

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0万元，且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

时已作纳税调增，抵债机器设备公允价值 1 600万元。假设

A 公司债务重组按一般税务处理。

1. 若 A 公司执行《企业会 计制度》，则会 计处理 ：

（1）借 ：累计折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              3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贷 ：固定资产— 机器设备               2 0  0 0 0 0 0 0

（2）借 ：应付账 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贷 ：固定资产清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      资本公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0 0 0 0 0 0

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，应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

申报 表附表一、附表二中确认视同销售所 得为 ：1 60 0 －

1 50 0=10 0（ 万元）；同 时 在 附表 三中 确 认债 务重 组 所 得

为 ：2 0 0 0 － 1 60 0=4 0 0（万元），合计增加当期应纳税所

得 额 50 0 万元，与处 置 该房产应 有的计 税 结果相符，即处

置收入－可扣除的计税基础 =2 0 0 0 － 1 50 0=50 0（万元）。

此时，不 可按账面转销的资产减值准备 3 0 0 万元再作纳税

调减 3 0 0 万元。

2 . 若 A 公司执行 新会 计准则，则会 计处理 ：

（1）同上（1）。

（2）借 ：应付账款                     2 0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贷 ：固定资产清理                  12  0 0 0 0 0 0

                  营业外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0 0 0 0 0 0

在年度 所得税汇算清缴时，应增加的当期应纳税所得

额仍应为 50 0 万元，与会 计核算中固定资产处 置收 益相差

3 0 0 万元，应作 纳 税调减，对应于以前年度 计提 减值准 备

所形成的时间性差异。

同例 3，在进行税务处理时，应分析会计核算中转销的

资产减值准备是否影响当期损益，以及因计提减值准备所导

致的时间性差异是否已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转回，从而决定是

否将尚未转回的时间性差异作纳税调减。（未完待续）■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国瑞兴光税务咨询有限公司）

责任编辑		武献杰

● 启事

中国会计学会

第九届全国会计信息化年会征文启事

中国会计学会第九届全国会计信息化年会暨2010
年学术年会将于2010年5月下旬在上海举行，现向全国
会计理论与实务工作者征文。主要参考选题如下：1.会
计信息化标准的体系建设与推广实施；2.内部控制与
IT风险管理的研究与应用；3.会计信息化与会计人才
队伍建设。上述选题仅供参考，具体题目自拟，但不能
超出会计信息化的研究范畴。征文截止日期为2010 年
3月15日，应征论文应为计算机word文档，用电子邮件
发送至 ais2010@sna i .edu 和 ais2010@126.com。电子
邮件主题栏请注明“中国会计学会第九届会计信息化年
会征文”字样。组委会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应征论文进行
遴选。

（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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